
主 要 统 计 指 标 解 释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指企业（单位、

个体户）通过交易直接售给个人、社会集团非

生产，非经营用的实物商品金额，以及提供餐

饮服务所取得的收入金额。个人包括城乡居民

和入境人员，社会集团包括机关、社会团体、

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居委会或村委会

等。主要是用于全社会实物商品的非生产方面

消费情况，即从商品流通环节入手，来观察进

入城乡居民生活消费和社会集团公共消费的商

品变化情况。

包括：（1）售给城乡居民和入境外国

人、华侨、港澳台同胞的各类生活消费品；

（2）售给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队和

武警等机构的商品，以及以零售方式售给各类

企业的商品。具体包括：用于非生产和社会交

往的办公用品，如通讯设备、计算器具和设

备、电讯网络设备、文印设备、音像视听器材

和设备、纸张、本册、文具及装订文印材料、

家具、日用电器、针纺织品、清洁卫生用品、

文体用品、奖品、纪念品、礼品等；供内部人

员乘坐的交通工具和燃料；用于办公设施修缮

的各类配件、材料、工具等；用于取暖和防暑

降温的设备、燃料、材料及食品等；专用于教

学的用品和设备；非专用的劳动保护用品；不

对外营业的内部食堂用的餐具、炊具、设备、

清洁卫生工具和食品、燃料等；军队、武警用

于其人员生活的衣着品和个人用品；其他各类

非生产性设备和用品。

商品销售额   指对本单位以外的单位和

个人出售的商品金额（包括售给本单位消费用

的商品，含增值税），在批发和零售业中，本

指标反映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商品以及出口商品

的总价。

包括：（1）售给个人和社会集团消费用

的商品；（2）售给农业、工业、建筑业、服

务业等国民经济各行业用于生产、经营用的商

品，包括售予批发和零售业作为转卖或加工后

转卖的商品；（3）对国（境）外直接出口的

商品。

不包括：（1）未通过买卖行为付出的商

品，如因机构变动移交给其他企业单位的商

品、借出的商品、归还受其他单位委托代保管

的商品、付出的加工原料和赠送给其他单位的

样品等；（2）促销返券所销售的、不计入营

业收入的商品；（3）经本单位介绍，由买卖

双方直接结算，本单位只收取手续费的业务；

（4）未发生所有权转移的商品预付卡销售，

如加油卡；（5）汽车维修、电话卡销售等服

务性经济活动；（6）购货退回的商品；（7）

商品损耗和损失；（8）出售本单位自用的废

旧物资；（9）期货交易商品；（10）自来水

供应企业、电力企业、天然气供应企业提供的

水、电、气。

批发业  指向其他批发或零售单位（含

个体经营者）及其他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

批量销售生活用品、生产资料的活动，以及从

事进出口贸易和贸易经纪与代理的活动，包括

拥有货物所有权，并以本单位（公司）的名义

进行交易活动，也包括不拥有货物的所有权，

收取佣金的商品代理、商品代售活动；还包括

各类商品批发市场中固定摊位的批发活动，以

及以销售为目的的收购活动。

零售业  指百货商店、超级市场、专门

零售商店、品牌专卖店、售货摊等主要面向最

终消费者（如居民等）的销售活动，以互联

网、邮政、电话、售货机等方式的销售活动，

还包括在同一地点，后面加工生产，前面销售

的店铺（如面包房）；谷物、种子、饲料、牲

畜、矿产品、生产用原料、化工原料、农用化

工产品、机械设备（乘用车、计算机及通信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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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除外）等生产资料的销售不作为零售活动；

多数零售商对其销售的货物拥有所有权，但有

些则是充当委托人的代理人，进行委托销售或

以收取佣金的方式进行销售。




